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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網】地方治理標竿案例撰寫技巧研習班地方治理標竿案例撰寫技巧研習班地方治理標竿案例撰寫技巧研習班地方治理標竿案例撰寫技巧研習班…………。。。。 

【【【【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寒寒寒寒冬入浴小建議冬入浴小建議冬入浴小建議冬入浴小建議…。。。。    

【法規看過來】中央機關公務人員退撫給與發放作業要點修正草案中央機關公務人員退撫給與發放作業要點修正草案中央機關公務人員退撫給與發放作業要點修正草案中央機關公務人員退撫給與發放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女性聘僱人員請娩假或流產女性聘僱人員請娩假或流產女性聘僱人員請娩假或流產女性聘僱人員請娩假或流產

假函假函假函假函釋釋釋釋、、、、修正修正修正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    

【【【【人員在這裡人員在這裡人員在這裡人員在這裡】】】】黃振庸黃振庸黃振庸黃振庸等等等等 4444 人異動人異動人異動人異動。。。。 

【【【【心得分享心得分享心得分享心得分享】】】】《《《《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 101010105555 年度模範公務人員獲選感言年度模範公務人員獲選感言年度模範公務人員獲選感言年度模範公務人員獲選感言》》》》    

【【【【訊息預告網訊息預告網訊息預告網訊息預告網】】】】106106106106 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 1111 次人事會報次人事會報次人事會報次人事會報 
    

    

    

    

    

    

    

    

 

 

 

 

 

 

 

 

 

 

 

 

 

 

 

 

日 期 活 動 主 題 地 點 

2 月 18 日 
嘉義縣政府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106 年度

第 1 次人事會報 

嘉義縣人力發展所

101 教室 

   

 

            

廉正 專業 關懷

 

DEC 2017 

第第第第 10602 期期期期 

人事服務人事服務人事服務人事服務 GOGOGOGO----GOGOGOGO----GOGOGOGO 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政府    

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    

冬天時，洗澡是件很矛盾的事情，雖然在冷天洗熱水澡是莫大的享受，但洗完

澡準備穿衣服出浴室時，暖和的身體面對冷空氣又很痛苦，提供幾個小建議，

讓大家都能舒服過好冬： 

1.先洗臉、再洗身體，最後洗頭、2.水溫不宜過高、3.注意浴室防滑、4.不要

空腹洗澡。 

年節期間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0800-788-995），持續 24小時提供心理諮詢服

務!!! 

忠誠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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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為發掘地方治理新特色與亮點，以文字論述表達方式加以呈現，促進公務人員對

本縣地方治理特色的瞭解與執行，並提升本縣所屬機關及鄉鎮市公所暨各級學校專任人事人

員計畫撰寫與推廣行銷能力，於本年 1 月 18 日至 19 日辦理「地方治理標竿案例撰寫技巧研

習班」，邀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余明助教授蒞臨主講，計 65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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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看過來 

概要 內容 

配合執行 105 年 5 月 11 日修

正公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3 條規定(包括領受人於犯貪

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

之罪經判刑確定而入監服刑

期間，以及因案被通緝期間應

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月撫慰

金之權利)，亦為完善退撫整

合平臺之查驗功能，爰擬具中

央機關公務人員退撫給與發

放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本次計修正 5點，其修正重點如下： 

1. 新增內政部警政署及衛生福利部為提供查驗資料機關。(修正

規定第 2點) 

2. 配合提供查驗資料機關之查證作業所需時間，修正發放機關

每月上網連結退撫整合平臺核對領受人資料、退撫整合平臺

將領受人資料自動交換至全國公務人力雲端服務平臺，以及

提供查驗資料機關取得領受人資料之時間。(修正規定第 3點

及第 4點) 

3. 新增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及衛生福利部之查驗項目。(修正

規定第 4點) 

4. 考量退撫給與之領受人移居國外或定居香港、澳門者，並無統

一之書面格式供駐外單位或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辦理驗證，造成其作業困擾，爰製作公務人員退撫

領受人移居國外領取退撫給與證明書，供其辦理驗證。(修正

規定第 5點) 

5. 刪除領受人被通緝者，由發放機關主動暫停發放退撫給與等

規定。(修正規定第 5點) 

6. 由於「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

員發給年節特別照護金作業要點」於 104 年 7 月 6 日修正名

稱為「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

照護金作業要點」，爰配合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 9點) 

（銓敘部 105 年 12 月 22 日部退四字第 10541770742號書函） 

女性聘僱人員如遇不可抗力

而提前於年終分娩或流產者，

於聘僱期間內，得將當年度尚

未休畢之慰勞假請畢後，續請

娩假或流產假。 

為配合政府鼓勵生育政策及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保護母性意

旨，女性聘僱人員如遇不可抗力而提前於年終分娩或流產者，同

意比照銓敘部上開函釋，得於當年度聘僱期間內，將尚未休畢之

慰勞假（不限於 14日以內之日數）請畢後，續請娩假或流產假。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12月23日總處培字第10500630342

號函） 

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

措施」第三點、第五點及附表，

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生效。 

國民旅遊卡新制係先行試辦 1 年，並由國家發展委員會進行滾

動檢討，未來本措施將配合檢討修正。 

（行政院 105 年 12 月 29 日院授人培字第 105006373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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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

3 條，經行政院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修正發布施行。 

為提供懷孕婦女友善職場環境，並積極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保

障性別工作權平等，及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對於懷孕

之聘僱人員其工作權應予以保障。經審酌機關輔助性人力運用、

扣薪病假合理日數及保障當事人權益等因素，並參照公務人員

請假規則及勞工請假規則就安胎相關假別之核給及計算方式，

爰修正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並增訂第三項但書規

定，因安胎事由請假，致其扣除報酬日數逾聘僱期十二分之一

者，於契約期間內不得終止聘僱。 

（行政院 105 年 12 月 30 日院授人培字第 10500638012號函） 

「105 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

獎金發給注意事項」業經行政

院訂定，並自本（106）年 1 月

6 日生效。 

年終工作獎金之發給，係於本年 1月 18 日一次發給。 

（行政院 106 年 1月 6日院授人給字第 1060034642號函） 

教育部函轉「公立中小學教師

職務加給及工作費支給要點

（核定本）」案，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生效。 

教師兼任學校主管職務、導師，或同時兼任附設補習學校或進修

部、進修學校（以下簡稱附設學校）主管職務、導師之情形者，

依下列規定支給相關報酬： 

1. 教師同時兼任學校(含附設學校)主管職務及導師者，得支領

主管職務加給及導師職務加給。 

2. 教師兼任學校主管職務，同時兼任附設學校主管職務者，得支

領主管職務加給及工作費。 

3. 教師兼任學校導師，同時兼任附設學校導師者，得支領 2個導

師職務加給。 

4. 教師兼任學校主管職務，同時兼任附設學校導師者；或教師兼

任學校導師，同時兼任附設學校主管職務者，得支領主管職務

加給及導師職務加給。 

5. 教師兼任學校主管職務及導師，同時兼任附設學校主管職務

者，得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並得就導師職務加給或工作費擇一

支領。教師兼任學校導師，同時兼任附設學校主管職務及導師

者，得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及一個導師職務加給。 

6. 教師實際擔任與特殊教育有關之特定工作者(含學前教育

班)，依「公立中小學校導師及特殊職務加給表」支給特殊教

育職務加給；其同時兼任學校或附設學校之主管職務或導師

者，除依規定支給主管職務加給或導師職務加給外，應按實際

擔任特殊教育課程節數，占專任特殊教育教師應上課節數比

例支給特殊教育職務加給。 

本要點生效前，教師依原規定兼任學校或附設學校主管職務及

導師達三項，且同時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導師職務加給及工作費

有案者，得依原規定支領至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止。 

（教育部 106 年 1月 6日臺教授國字第 105015623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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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學校教職員曾任各機關

(構)、學校、公營事業及軍事

單位純勞工身分職務，已依相

關法令規定領取退離給與者，

再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

並於 105 年 6 月 10 日以後重

行退休、資遣時，其已領退離

給與之年資，無須受學校教職

員退休條例第 14 條第 2 項所

定退休年資最高採計上限之

限制。 

1. 查銓敘部 99 年 12 月 13 日部退三字第 09932774241 號令規

定：「曾任各機關(構)、學校、公營事業及軍事單位純勞工身

分之工等(級、員)、評價職位或其他與技工、工友性質相當等

職務，已依相關法令規定領取退離給與者，於再任或轉任公務

人員並於 100 年 1 月 1 日以後依公務人員退休法重行退休、

資遣時，其已領退離給與之年資，無須受該法第 17條第 2項

所定退休年資最高採計 35年上限之限制。」 

2. 茲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14條第2項規定與公務人員退休

法規定內涵一致，爰宜採相同之解釋，即公立學校教職員曾任

各機關(構)、學校、公營事業及軍事單位純勞工身分之工等

(級、員)、評價職位或其他與技工、工友性質相當等職務，已

依相關法令規定領取退離給與者，於再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

職員並於105年 6月 10日以後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或其他

法令重行退休、資遣時，其已領退離給與之年資，無須受學校

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14 條第 2 項所定退休年資最高採計 35 年

上限之限制。  

（教育部 106 年 1月 11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50181715號函） 

各機關公務人員如為辦理重

大專案業務、解決突發困難問

題、搶救重大災難等特殊事

由，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放寬

其專案加班補休期限於1年內

補休完畢，並副知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 

各機關公務人員已放寬延長至 1 年內應休畢之專案加班補休時

數，如未能於期限內休畢者，不得再申請延長或改請領加班費；

各機關應控管上開人員之補休情形，適時提醒於期限內妥適安

排補休，以兼顧機關業務推動及人員補休權益。 

（行政院 106 年 1月 13 日院授人培字第 1060035461號函） 

    
    

請各機關(學校)於辦理退休案件時及退休後，徵詢退休公教人員參與志願服務意願並協助

登錄媒合平台如衛生福利部之「志願服務資訊系統」，俾推廣志願服務業務。 

請各機關學校至本府人事處檔案下載區或 C.C.S.人事服務平台「首頁」（人事相關消息總

覽）、「新知樂網通」（年金改革專區）下載 106 年公教人員年金改革方案（草案）相關

重要資料，並向現職及退休同仁宣達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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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 分 享心 得 分 享心 得 分 享心 得 分 享    
    

嘉義嘉義嘉義嘉義縣縣縣縣 111105050505 年年年年度模範公度模範公度模範公度模範公務務務務員得獎感言員得獎感言員得獎感言員得獎感言    

嘉義縣政府  縣政發展科科長  

鄭志忠  

研考單位在機關中，扮演著關

鍵性的靈魂角色。在機關首長之督導

與重視下，負責機關願景擘劃、施政

管考統合協調的橋樑功能。尤其在業

務性質多樣化的地方政府中，更扮演

著縣市首長最重要幕僚工作，隨著時

代變遷，也由過去冷衙門，轉換成深獲首長倚賴的單位。工作特性使然，研考的

內涵已遠遠超越一般行政機關。 

擔任公職 20 年以來，絕大部分時間都在

研考部門工作，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總是會

碰到一些挫折和責難。做得好，對長官或同仁

的讚賞，總令我心裡得到相當大的快樂與滿

足；如有需要改進的建議，我也虛心接受並努

力檢討改進，希望透過不斷的創新，使服務更

加精進，以符合長官或各部門的需求。不管遇

到什麼挑戰及困難，我總告訴自己要用積極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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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力量去面對及解決，為我自己的人生開啟嶄新的一頁，活出屬於自己精彩的

人生，讓每一天都值得。 

榮獲 105 年嘉義縣政府模範公務人員，是個人從事公職以來得到的最高榮

耀，除了要感謝處內長官的肯定及鼓勵外，也要與平日默默奉獻與付出共同經營

的縣政發展科全體同仁一起分享榮耀。能與大家一起成長學習是我工作經驗中燦

爛的一段時光，往後我仍將秉持認真負責的態度，戮力以赴，圓滿達成長官所交

代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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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111 月份異動名單月份異動名單月份異動名單月份異動名單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黃振庸 
綜合規劃處檔

案科科員 

自願退休

1051231 
蘇富活 

民政處兵役科

科長 

自願退休

1060116 

徐淑珠 
水利處水土保

持科技佐 

自願退休

1060116 
陳皇成 水利處科長 

本府秘書 

1060119 

 

 

 

 

 

 

 

 

 

 

 

 

 

 

 

 

 

【稿約】本刊歡迎投稿發表心得或進行意見交流，投稿請逕送嘉義縣政府人事處人事服務 GO-

GO-GO 電子報編輯小組收或 e-mail 至 william@mail.cyhg.gov.tw 

 

發行人：劉燦慶 

                               總編輯：黃杰男 

                               編輯顧問：蔡佳璋、陳德宗、李學超 

                               執行編輯：蕭璋緯 

                               編輯小組：李佳燕、顧佳穎、謝青芬 

                               發行所：嘉義縣政府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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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 

為齊一各機關退撫給與發放及領受人資格查驗之作業程序，銓敘部

於九十二年五月九日訂定「中央機關公務人員退撫給與發放作業要點」，

並建置「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查驗系統」，協助各機關辦理退撫給與領受人

資格之查驗。該要點於九十三年至一百年間，共修正五次；其中，九十

九年間，將名稱修正為「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以下簡

稱本發放要點）。嗣因銓敘部、教育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共同建置「全

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以下簡稱退撫整合平臺），公教人員退

撫給與之發放及查驗作業，已改於該平臺執行，爰本發放要點乃配合於

一百零四年五月五日再次修正。 

今為配合執行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包括領受人於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經判

刑確定而入監服刑期間，以及因案被通緝期間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月

撫慰金之權利)，亦為完善退撫整合平臺之查驗功能，爰擬具本發放要點

修正草案。本次計修正五點，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新增內政部警政署及衛生福利部為提供查驗資料機關。(修正規定第

二點) 

二、配合提供查驗資料機關之查證作業所需時間，修正發放機關每月上

網連結退撫整合平臺核對領受人資料、退撫整合平臺將領受人資料

自動交換至全國公務人力雲端服務平臺，以及提供查驗資料機關取

得領受人資料之時間。(修正規定第三點及第四點) 

三、新增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及衛生福利部之查驗項目。(修正規定第

四點) 

四、考量退撫給與之領受人移居國外或定居香港、澳門者，並無統一之

書面格式供駐外單位或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辦理驗證，造成其作業困擾，爰製作公務人員退撫領受人移居國外

領取退撫給與證明書，供其辦理驗證。(修正規定第五點) 

五、刪除領受人被通緝者，由發放機關主動暫停發放退撫給與等規定。(修

正規定第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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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由於「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發給

年節特別照護金作業要點」於一百零四年七月六日修正名稱為「早

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照護金作業要

點」，爰配合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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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為免除領受人逐期申請

手續，改由發放機關採

直撥入帳等方式，並確

實查驗領受人資格，以

減少誤發、溢發情形，

並簡化公務人員退撫給

與發放事宜，特訂定本

要點。 

一、為免除領受人逐期申請

手續，改由發放機關採

直撥入帳等方式，並確

實查驗領受人資格，以

減少誤發、溢發情形，

並簡化公務人員退撫給

與發放事宜，特訂定本

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發放機關：指辦理公

務人員退撫給與發

放作業之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 

(二 )提供查驗資料機

關：指司法院、法務

部、內政部、內政部

移民署、內政部警政

署、衛生福利部、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臺灣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臺灣銀行）及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 

(三)退撫給與：指分別依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

公務人員撫卹法發

給之月退休金（含月

補償金）、月撫慰

金、年撫卹金。 

(四)領受人：指支領退撫

給與之人員或其遺

族。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發放機關：指辦理公

務人員退撫給與發

放作業之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 

(二)查驗機關：指司法

院、內政部、法務

部、內政部移民署、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臺灣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臺灣銀行）及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 

(三)退撫給與：指分別依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

公務人員撫卹法發

給之月退休金（含月

補償金）、月撫慰

金、年撫卹金。 

(四)領受人：指支領退撫

給與之人員或其遺

族。 

一、本點修正第二款規定。 

二、第二款之修正理由如下： 

  (一)茲以司法院等相關機

關係負責提供領受人

查核結果之機關，為

求定義明確，並回應

內政部一百零四年八

月十日台內戶字第一

○四○○五七八九五

號函之意見，爰將「查

驗機關」修正為「提

供查驗資料機關」。 

  (二)新增內政部警政署及

衛生福利部等提供查

驗資料機關，理由詳

第 四 點 之 說 明 三

(三)、(四)，並酌予

調整提供查驗資料機

關之排列順序。 

三、發放機關應辦理事項如 三、發放機關應辦理事項如 一、本點修正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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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至少每半年與領受

人聯繫一次，以瞭解

領受人近況。 

(二)使用全國公教人員

退休撫卹整合平臺

（以下簡稱退撫整

合平臺）查證。對於

查 驗 結 果 存 有 疑

義，或事後知悉相關

訊息者，應進行查

證，瞭解領受人居住

地區及有無出國、移

居國外、旅居大陸地

區、喪失或停止領受

情形，以利發給退撫

給與。 

(三)每年定期於每月二

十四日前，上網連結

退撫整合平臺，核對

並 更 新 領 受 人 姓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出生年月日及

人數等資料，確實辦

理查證事宜，且應於

次月五日後，上網連

結退撫整合平臺，依

登載項目瞭解領受

人資料庫中是否具

有 資 料 變 更 或 喪

失、停止領受事由。 

(四)登錄於退撫整合平

臺及因而取得之領

受人資料，應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 

(五)由專責人員使用退

撫整合平臺查證資

下： 

(一)至少每半年與領受

人聯繫一次，以瞭解

領受人近況。 

(二)使用全國公教人員

退休撫卹整合平臺

（以下簡稱退撫整

合平臺）查證。對於

查 驗 結 果 存 有 疑

義，或事後知悉相關

訊息者，應進行查

證，瞭解領受人居住

地區及有無出國、移

居國外、旅居大陸地

區、喪失或停止領受

情形，以利發給退撫

給與。 

(三)每年定期於每月月

底前，上網連結退撫

整合平臺，核對並更

新領受人姓名、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出

生年月日及人數等

資料，確實辦理查證

事宜，且應於次月五

日後，上網連結退撫

整合平臺，依登載項

目瞭解領受人資料

庫中是否具有資料

變更或喪失、停止領

受事由。 

(四)登錄於退撫整合平

臺及因而取得之領

受人資料，應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 

(五)由專責人員使用退

撫整合平臺查證資

二、茲因目前實務上提供查

驗資料機關於提供查驗

資料時，迭有作業時間不

足之情事發生，為給予提

供查驗資料機關充足之

作業時間，爰配合修正第

三款有關發放機關每月

上網連結退撫整合平臺

核對領受人資料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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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該專責人員之使

用憑證及密碼，應妥

為保管，不得提供他

人使用。該專責人員

離 職 或 職 務 異 動

時，應即註銷其使用

權限。 

料。該專責人員之

使用憑證及密碼，

應妥為保管，不得

提供他人使用。該

專責人員離職或職

務異動時，應即註

銷其使用權限。 

四、退撫整合平臺及提供查

驗資料機關應辦理事項

如下： 

(一)退撫整合平臺於每

月二十五日，將領

受人資料自動交換

至全國公務人力雲

端服務平臺（以下

簡稱雲端服務平

臺）；提供查驗資料

機關於每月二十五

日，自雲端服務平

臺取得領受人資料

進行查驗後，於次

月三日前，將查驗

結果資料自動交換

至雲端服務平臺；

退撫整合平臺於次

月四日前，自雲端

服務平臺取回查驗

結果並自動檢核領

受人資料，再於次

月五日，刊載於退

撫整合平臺，提供

發放機關查詢。 

(二)提供查驗資料機關

應就主管部分，提

供下列資料： 

1、司法院：領受人

有無涉案情形。 

2、法務部：領受人

四、退撫整合平臺及查驗機

關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退撫整合平臺於每

月一日，將領受人

資料自動交換至全

國公務人力雲端服

務平臺（以下簡稱

雲端服務平臺）；查

驗機關於每月一

日，自雲端服務平

臺取得領受人資料

進行查驗後，於每

月三日前，將查驗

結果資料自動交換

至雲端服務平臺；

退撫整合平臺於每

月四日前，自雲端

服務平臺取回查驗

結果並自動檢核領

受人資料，再於每

月五日，刊載於退

撫整合平臺，提供

發放機關查詢。 

(二)查驗機關應就主管

部分，提供下列資

料： 

1、司法院：領受人

有無涉案情形。 

2、內政部：領受人

有 無 放 棄 國

籍、婚姻狀況、

一、本點修正第一款及第二

款。 

二、第一款之修正理由：茲

因目前實務上提供查驗

資料機關於提供查驗資

料時，迭有作業時間不足

之情事發生，為給予提供

查驗資料機關充足之作

業時間，爰配合修正第一

款退撫整合平臺將領受

人資料自動交換至雲端

服務平臺，以及提供查驗

資料機關每月取得領受

人資料之時間。 

三、第二款之修正理由如下： 

  (一)原第二目與第三目次

序對調，第五目及第

六目明定新增之提供

查驗資料機關(內政

部警政署及衛生福利

部)之查驗項目，原第

五目遞延至第七目。 

  (二)第二目係增列法務部

之查驗項目，為配合

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一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

員退休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領受人於犯貪

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

職罪章之罪，經判刑

確定而入監服刑期



6 

 

有 無 褫 奪 公

權、通緝及犯貪

污治罪條例或

刑法瀆職罪章

之罪，經判刑確

定而入監服刑

等情事。 

3、內政部：領受人

有 無 放 棄 國

籍、婚姻狀況、

配偶姓名、戶籍

地、特殊記事及

遷出情形等資

料。 

4、內政部移民署：

領受人最近一

次出境及入境

日期。 

5、內政部警政署：

領受人有無失

蹤情形。 

6、衛生福利部：領

受人有無死亡

情形。 

7、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臺

灣銀行及勞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領受人最近

加（退）保日

期、投保單位、

投保薪資等資

料。 

(三)銓敘部及各支給機

關得不定期派員抽

查各機關發放資

料，並與提供查驗

資料機關查證資料

配偶姓名、戶籍

地、特殊記事及

遷出情形等資

料。 

3、法務部：領受人

有 無 褫 奪 公

權、通緝等情

事。 

4、內政部移民署：

領受人最近一

次出境及入境

日期。 

5、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臺

灣銀行及勞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領受人最近

加（退）保日

期、投保單位、

投保薪資等資

料。 

(三)銓敘部及各支給機

關得不定期派員抽

查各機關發放資

料，並與查驗機關

查證資料比對；如

有不符，應即通知

發放機關查明。銓

敘部及各支給機關

對發放機關之回復

存有疑義時，得請

發放機關提供當年

度發放清冊及傳

票，以供查核。 

間，停止領受月退休

金及月撫慰金之權

利，爰新增法務部之

查驗項目。 

  (三)第五目係明定內政部

警政署之查驗項目。

茲以本要點第五點第

六款規定，領受人如

行蹤不明或發放機關

無法聯繫時，發放機

關應主動暫停發放退

撫給與，並通知臺灣

銀行一併暫停發放優

惠存款利息。但已依

法令辦理失蹤登記之

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

利息領受人，不在此

限。經與內政部警政

署聯繫並獲該署一百

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警署防字第一○五○

一一三六六二號函復

同意後，新增內政部

警政署查驗領受人失

蹤登記項目，俾增加

查驗準確度。 

  (四)第六目係明定衛生福

利部之查驗項目。目

前查驗領受人有無亡

故之情形，雖係以內

政部提供之資料為準

據，惟實務上常發生

領受人亡故遲未辦理

死亡登記之情事，以

致查驗不準確而發生

溢發之情形，衍生後

續辦理溢發收回作

業，形成行政資源之



7 

 

比對；如有不符，

應即通知發放機關

查明。銓敘部及各

支給機關對發放機

關之回復存有疑義

時，得請發放機關

提供當年度發放清

冊及傳票，以供查

核。 

浪費，部分機關爰建

議將衛生福利部之死

亡通報系統納入查驗

範圍。是為儘量縮短

死亡事實之發生與遺

族辦理除戶登記作業

時間上之落差，以提

供發放機關更為即時

之查驗資訊，經與衛

生福利部連繫並獲該

部一百零五年十二月

九日衛部統字第一○

五二五六○九○九號

函復同意後，新增是

項死亡通報之查驗項

目。 

五、領受人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領受人有出(入)境

者，應與發放機關聯

繫並告知出境前往

地區、事由、出境期

間及聯絡電話 (地

址)、入境時間等，

俾發放機關仍按時

發給退撫給與，並與

領受人隨時保持聯

繫。發放機關如有需

要，領受人須配合檢

具 出 國 之 證 明 文

件，以憑查核。 

(二 )領受人移居國外

者，應於每年十一月

底前，檢具我國駐外

單位驗證之「領受人

移居國外領取公務

人員退撫給與證明

書」(以下簡稱證明

書 ； 格 式 如 附 件

五、領受人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領受人於每年六月

及十二月之查驗期

間有出(入)境者，應

與發放機關聯繫並

告 知 出 境 前 往 地

區、事由、出境期間

及 聯 絡 電 話 ( 地

址)、入境時間等，

俾發放機關仍按時

發給退撫給與，並與

領受人隨時保持聯

繫。發放機關如有需

要，領受人須配合檢

具 出 國 之 證 明 文

件，以憑查核。 

(二 )領受人移居國外

者，應於每年十一月

底前，檢具我國駐外

單位出具之證明，申

請發給。 

(三)領受人定居香港、澳

一、本點修正第一款至第四

款、第七款及第九款。 

二、第一款之修正理由：自

一百零四年五月五日本

要點修正施行後，查驗頻

率即改為每月查驗，是原

規定領受人於每年六月

及十二月之查驗期間有

出(入)境者，應與發放機

關連繫等規定，應配合修

正。 

三、第二至四款之修正理

由：茲因領受人移居國外

或定居香港、澳門者，並

無統一之書面格式供駐

外單位或行政院設立或

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

間團體辦理驗證，造成相

關人員之作業困擾，爰製

作公務人員退撫領受人

移居國外領取退撫給與

證明書，供移居國外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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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發給。 

(三)領受人定居香港、澳

門者，應於每年十一

月底前，檢具行政院

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之證明書，申請

發給。 

(四)領受人移居國外或

定居香港、澳門，無

法親自申請者，得委

託國內親友持我國

駐外單位或行政院

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之授權書向發

放機關申請，經驗證

無誤後，依領受人指

定領受方式，撥入國

內金融機構、郵局帳

戶或由國內親友代

為領取等方式發給。 

(五)領受人於查驗期間

前往大陸地區者，應

主動與發放機關聯

繫，並依支領月退休

給與之公務人員赴

大陸地區長期居住

改領停領及恢復退

休給與處理辦法第

三條第四項、第五條

及第六條之規定程

序辦理。 

(六)領受人如行蹤不明

或發放機關無法聯

繫時，發放機關應主

動暫停發放退撫給

與，並通知臺灣銀行

門者，應於每年十一

月底前，檢具行政院

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出具之證明，申請發

給。 

(四)領受人移居國外或

定居香港、澳門，無

法親自申請者，得委

託國內親友持我國

駐外單位或行政院

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出具之授權書向發

放機關申請，經驗證

無誤後，依領受人指

定領受方式，撥入國

內金融機構、郵局帳

戶或由國內親友代

為領取等方式發給。 

(五)領受人於查驗期間

前往大陸地區者，應

主動與發放機關聯

繫，並依支領月退休

給與之公務人員赴

大陸地區長期居住

改領停領及恢復退

休給與處理辦法第

三條第四項、第五條

及第六條之規定程

序辦理。 

(六)領受人如行蹤不明

或發放機關無法聯

繫時，發放機關應主

動暫停發放退撫給

與，並通知臺灣銀行

一併暫停發放優惠

存款利息。但已依法

人辦理驗證事宜，並酌作

文字修正。 

四、第七款之修正理由：為

配合一百零五年五月十

一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

員退休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

之人員，以及領受月撫慰

金之遺族，於因案被通緝

期間，停止領受月退休金

及月撫慰金之權利，爰配

合刪除領受人「被通緝」

暫停發放退撫給與之規

定。 

五、第九款後段「領受人亡

故時，其遺族或服務機

關因未通知發放機關及

臺灣銀行，分別停發退

撫給與及優惠存款利

息，致生溢發之情事

者，發放機關應以書面

通知遺族於三十日內繳

還」之規定，因與第七

點追繳規定有重複規範

之虞，且本點主要係在

規範領受人應注意事

項，該段規定內容係屬

服務機關追繳作業事

宜，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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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暫停發放優惠

存款利息。但已依法

令辦理失蹤登記之

月退休金及優惠存

款利息領受人，不在

此限。 

(七)領受人如因案逃亡

或藏匿，由發放機關

主動暫停發放退撫

給與，並通知臺灣銀

行一併暫停發放優

惠存款利息，不適用

本點第二款至第四

款及前款之但書規

定。 

(八)領受人如有退撫給

與變更、喪失或停止

事由，應主動舉證，

向發放機關申請辦

理；如有姓名變更、

地址異動等情形，應

主動以書面通知發

放機關更正(格式如

附件二)。 

(九)領受人亡故時，其

遺族或服務機關，

應儘速通知發放機

關及臺灣銀行，分

別停發退撫給與及

優惠存款利息。 

令辦理失蹤登記之

月退休金及優惠存

款利息領受人，不在

此限。 

(七 )領受人如因案逃

亡、藏匿或被通緝，

由發放機關主動暫

停發放退撫給與，並

通知臺灣銀行一併

暫停發放優惠存款

利息，不適用本點第

二款至第四款及前

款之但書規定。 

(八)領受人如有退撫給

與變更、喪失或停止

事由，應主動舉證，

向發放機關申請辦

理；如有姓名變更、

地址異動等情形，應

主動以書面通知發

放機關更正(書面格

式如附表)。 

(九)領受人亡故時，其

遺族或服務機關，

應儘速通知發放機

關及臺灣銀行，分

別停發退撫給與及

優惠存款利息；因

未通知而致發生溢

發情事者，發放機

關應以書面通知遺

族於三十日內繳

還；迄繳還期限屆

滿仍未繳還者，應

依第七點追繳作業

辦理。 

六、發放作業如下： 

(一)發放機關審核領受

六、發放作業如下： 

(一)發放機關審核領受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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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領受資格無誤

後，應造具當年一

至六月份、七至十

二月份之月退休金

與月撫慰金發給清

冊，以及一至十二

月份之年撫卹金發

給清冊，通知領受

人當期發給日期及

應領金額。 

(二)發放機關應於每年

一月十六日及七月

十六日，分別將各

項退撫給與直接撥

入發放機關指定之

國內金融機構或郵

局帳戶，或簽發支

票逕送領受人。退

撫給與發給後，遇

有公務人員俸給調

整而未及於上開日

期調整支給者，發

放機關應於發給下

一期退撫給與時，

補足差額並調整發

給金額。 

(三)發放機關發給退撫

給與後，應檢同印

有退撫整合平臺浮

水印之發放清冊，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

或公務人員撫卹法

等規定，辦理核銷

作業。 

人領受資格無誤

後，應造具當年一

至六月份、七至十

二月份之月退休金

與月撫慰金發給清

冊，以及一至十二

月份之年撫卹金發

給清冊，通知領受

人當期發給日期及

應領金額。 

(二)發放機關應於每年

一月十六日及七月

十六日，分別將各

項退撫給與直接撥

入發放機關指定之

國內金融機構或郵

局帳戶，或簽發支

票逕送領受人。退

撫給與發給後，遇

有公務人員俸給調

整而未及於上開日

期調整支給者，發

放機關應於發給下

一期退撫給與時，

補足差額並調整發

給金額。 

(三)發放機關發給退撫

給與後，應檢同印

有退撫整合平臺浮

水印之發放清冊，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

或公務人員撫卹法

等規定，辦理核銷

作業。 

七、追繳作業如下: 

(一)發放機關發給退撫

給與後，發現領受

人有喪失或停止領

七、追繳作業如下: 

(一)發放機關發給退撫

給與後，發現領受

人有喪失或停止領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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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情形，且領受人

未主動繳還者，應

積極辦理追回作

業，並通知領受人

於三個月內繳還，

同時副知各支給機

關；迄繳還期限屆

滿仍未繳還者，應

送支給機關依法辦

理。 

(二)各支給機關於收受

發放機關移送之領

受人溢領退撫給與

逾期未繳還案件

後，應依行政執行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移請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各地執

行處執行。 

受情形，且領受人

未主動繳還者，應

積極辦理追回作

業，並通知領受人

於三個月內繳還，

同時副知各支給機

關；迄繳還期限屆

滿仍未繳還者，應

送支給機關依法辦

理。 

(二)各支給機關於收受

發放機關移送之領

受人溢領退撫給與

逾期未繳還案件

後，應依行政執行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移請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各地執

行處執行。 

八、發放機關辦理發放作業

完善無誤或有疏忽致誤

(溢)發情事，其承辦人

員及主管人員，得視實

際辦理情況，依公務人

員考績法給予獎懲。 

八、發放機關辦理發放作業

完善無誤或有疏忽致誤

(溢)發情事，其承辦人員

及主管人員，得視實際辦

理情況，依公務人員考績

法給予獎懲。 

本點未修正。 

九、一次退休（職）金、公

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

款、三節慰問金及年節照

護金發放之資格查驗，得

準用第三點至第五點規

定辦理。 

九、一次退休（職）金、公

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

款、三節慰問金及特別照

護金發放之資格查驗，得

準用第三點至第五點規

定辦理。 

一、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二、由於「早期退休支領一

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

之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

節特別照護金作業要點」

業於一百零四年七月六

日修正名稱為「早期支領

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

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照

護金作業要點」，爰配合

酌作文字修正。 

十、政務人員月退職酬勞金

或其遺族月撫慰金、年撫

十、政務人員月退職酬勞金

或其遺族月撫慰金、年撫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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卹金之發放及辦理優惠

存款之資格查驗等，準用

本要點規定辦理。 

卹金之發放及辦理優惠

存款之資格查驗等，準用

本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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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人移居國外領取公務人員退撫給與證明書 

 

本人           (身分證統號：            )係支

領□月退休金□月撫慰金□年撫卹金(依請領項目

勾選其一)之領受人。目前因移居國外，為領取退

撫給與，謹依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

規定，特立此書以資證明。 

 

立切結書人： 

                                                簽名及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本證明書自我國駐外館(處)驗證日起 1 年有效。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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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受 人 資 料 異 動 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原 填 資 料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前）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指定撥款金融機構 

或郵局之名稱及帳號 
 

異動資料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前）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指定撥款金融機構 

或郵局之名稱及帳號 
 

填 表 人 
（簽名蓋章） 

備註： 

一、領受人如資料有異動，請於每年 1月 16日或 7月 16日前，逕寄送發放機關更正。 

二、領受人資料除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有變更，始須報送銓 部

更正外，其餘如地址、連絡電話等均無須報銓敘部更正。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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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1 2 月 2 2 日 

                        銓敘部部退四字第 1054177074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點、第 3

點、第 4點、第 5點及第 9點 

 

一、為免除領受人逐期申請手續，改由發放機關採直撥入帳等方式，並確

實查驗領受人資格，以減少誤發、溢發情形，並簡化公務人員退撫給

與發放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發放機關：指辦理公務人員退撫給與發放作業之中央及地方各

機關。 

（二）提供查驗資料機關：指司法院、法務部、內政部、內政部移民

署、內政部警政署、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灣銀行）及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 

（三）退撫給與：指分別依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公務人員撫卹法發給之

月退休金（含月補償金）、月撫慰金、年撫卹金。 

（四）領受人：指支領退撫給與之人員或其遺族。 

 

三、發放機關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 至少每半年與領受人聯繫一次，以瞭解領受人近況。 

(二) 使用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以下簡稱退撫整合平臺）

查證。對於查驗結果存有疑義，或事後知悉相關訊息者，應進

行查證，俾瞭解領受人居住地區及有無出國、移居國外、旅居

大陸地區、喪失或停止領受情形，以利發給退撫給與。 

(三) 每年定期於每月二十四日前，上網連結退撫整合平臺，核對並

更新領受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及人數等

資料，確實辦理查證事宜，且應於次月五日後，上網連結退撫

整合平臺，依登載項目瞭解領受人資料庫中是否具有資料變更

或喪失、停止領受事由。 

(四) 登錄於退撫整合平臺及因而取得之領受人資料，應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 由專責人員使用退撫整合平臺查證資料。該專責人員之使用憑

證及密碼，應妥為保管，不得提供他人使用。該專責人員離職

或職務異動時，應即註銷其使用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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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撫整合平臺及提供查驗資料機關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 退撫整合平臺於每月二十五日，將領受人資料自動交換至全國

公務人力雲端服務平臺（以下簡稱雲端服務平臺）；提供查驗資

料機關於每月二十五日，自雲端服務平臺取得領受人資料進行

查驗後，於次月三日前，將查驗結果資料自動交換至雲端服務

平臺；退撫整合平臺於次月四日前，自雲端服務平臺取回查驗

結果並自動檢核領受人資料，再於次月五日，刊載於退撫整合

平臺，提供發放機關查詢。 

(二) 提供查驗資料機關應就主管部分，提供下列資料： 

1、司法院：領受人有無涉案情形。 

2、法務部：領受人有無褫奪公權、通緝及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

法瀆職罪章之罪，經判刑確定而入監服刑等情事。 

3、內政部：領受人有無放棄國籍、婚姻狀況、配偶姓名、戶籍

地、特殊記事及遷出情形等資料。 

4、內政部移民署：領受人最近一次出境及入境日期。 

5、內政部警政署：領受人有無失蹤情形。 

6、衛生福利部：領受人有無死亡情形。 

7、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灣銀行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領受人最近加（退）保日期、投保單位、投保薪資等資料。 

(三) 銓敘部及各支給機關得不定期派員抽查各機關發放資料，並與

提供查驗資料機關查證資料比對；如有不符，應即通知發放機

關查明。銓敘部及各支給機關對發放機關之回復存有疑義時，

得請發放機關提供當年度發放清冊及傳票，以供查核。 

 

五、領受人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 領受人有出(入)境者，應與發放機關聯繫並告知出境前往地

區、事由、出境期間及聯絡電話(地址)、入境時間等，俾發放

機關仍按時發給退撫給與，並與領受人隨時保持聯繫。發放機

關如有需要，領受人須配合檢具出國之證明文件，以憑查核。 

(二) 領受人移居國外者，應於每年十一月底前，檢具我國駐外單位

驗證之「領受人移居國外領取公務人員退撫給與證明書」(以下

簡稱證明書；格式如附件一)，申請發給。 

(三) 領受人定居香港、澳門者，應於每年十一月底前，檢具行政院

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證明書，申請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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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領受人移居國外或定居香港、澳門，無法親自申請者，得委託

國內親友持我國駐外單位或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

民間團體驗證之授權書向發放機關申請，經驗證無誤後，依領

受人指定領受方式，撥入國內金融機構、郵局帳戶或由國內親

友代為領取等方式發給。 

(五) 領受人於查驗期間前往大陸地區者，應主動與發放機關聯繫，

並依支領月退休給與之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改領停領

及恢復退休給與處理辦法第三條第四項、第五條及第六條之規

定程序辦理。 

(六) 領受人如行蹤不明或發放機關無法聯繫時，發放機關應主動暫

停發放退撫給與，並通知臺灣銀行一併暫停發放優惠存款利

息。但已依法令辦理失蹤登記之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領受

人，不在此限。 

(七) 領受人如因案逃亡或藏匿，由發放機關主動暫停發放退撫給

與，並通知臺灣銀行一併暫停發放優惠存款利息，不適用本點

第二款至第四款及前款之但書規定。 

(八) 領受人如有退撫給與變更、喪失或停止事由，應主動舉證，向

發放機關申請辦理；如有姓名變更、地址異動等情形，應主動

以書面通知發放機關更正(格式如附件二)。 

(九) 領受人亡故時，其遺族或服務機關，應儘速通知發放機關及臺

灣銀行，分別停發退撫給與及優惠存款利息。 

 

六、發放作業如下： 

(一) 發放機關審核領受人領受資格無誤後，應造具當年一至六月

份、七至十二月份之月退休金與月撫慰金發給清冊，以及一至

十二月份之年撫卹金發給清冊，通知領受人當期發給日期及應

領金額。 

(二) 發放機關應於每年一月十六日及七月十六日，分別將各項退撫

給與直接撥入發放機關指定之國內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或簽

發支票逕送領受人。退撫給與發給後，遇有公務人員俸給調整

而未及於上開日期調整支給者，發放機關應於發給下一期退撫

給與時，補足差額並調整發給金額。 

(三) 發放機關發給退撫給與後，應檢同印有退撫整合平臺浮水印之

發放清冊，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或公務人員撫卹法等規定，辦理

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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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追繳作業如下： 

(一) 發放機關發給退撫給與後，發現領受人有喪失或停止領受情

形，且領受人未主動繳還者，應積極辦理追回作業，並通知領

受人於三個月內繳還，同時副知各支給機關；迄繳還期限屆滿

仍未繳還者，應送支給機關依法辦理。 

(二) 各支給機關於收受發放機關移送之領受人溢領退撫給與逾期未

繳還案件後，應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移請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各地執行處執行。 

八、發放機關辦理發放作業完善而無誤或有疏忽致誤(溢)發情事，其承辦

人員及主管人員，得視實際辦理情況，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給予獎懲。 

 

九、一次退休（職）金、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三節慰問金及年節

照護金發放之資格查驗，得準用第三點至第五點規定辦理。 

 

十、政務人員月退職酬勞金或其遺族月撫慰金、年撫卹金之發放及辦理優

惠存款之資格查驗等，準用本要點規定辦理。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

地址：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2號10樓

傳真：(02)23979746

承辦人：洪琬婷

電話：(02)23979298#552

E-Mail：hwt5555@dgpa.gov.tw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總處培字第1050063034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女性聘僱人員如遇不可抗力而提前於年終分娩或流產

者，於聘僱期間內，得將當年度尚未休畢之慰勞假請畢後

，續請娩假或流產假一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查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4

條規定略以，聘僱人員慰勞假日數應於當年度全部休畢；

未休畢者，視為放棄。同辦法第5條規定略以，有關請假方

式，準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以下簡稱請假規則）之規定

辦理。

二、復查銓敘部104年12月10日部法二字第10440491781號函規

定略以，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第4款規定，娩假及流產假

應一次請畢。為營造友善職場環境、鼓勵公務人員生育，

並考量母體分娩或流產後需時休養，爰補充上開請假規則

規定，女性公務人員如遇不可抗力（例如胎兒早產或因疾

病治療需要而提前分娩或引產等）而提前於年終分娩或流

產，依規定請娩假或流產假致當年度14日以內之休假無法

休畢者，得先請該等休假後，續請娩假或流產假，娩假及

7

1050251991

■■■■■■■■■嘉義縣政府 ■■■■■■收文:105/12/23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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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流產假應一次請畢。

三、綜上，為配合政府鼓勵生育政策及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保

護母性意旨，女性聘僱人員如遇不可抗力而提前於年終分

娩或流產者，同意比照銓敘部上開函釋，得於當年度聘僱

期間內，將尚未休畢之慰勞假（不限於14日以內之日數）

請畢後，續請娩假或流產假。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臺灣省政府、福建省政府、臺灣省諮議會、各直轄市政

府、各縣市政府、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議會

副本：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 2016-12-23
16:11:16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行政院　函

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傳真：02-23975565

承辦人：徐仲舜

電話：02-23975964

E-Mail：jojo175@dgpa.gov.tw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院授人培字第1050063738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105D020561_1_2914315267546.docx、105D020561_2_2914315267546.d

oc、105D020561_3_2914315267546.docx)

主旨：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

措施」第三點、第五點及附表，並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

改進措施」第三點、第五點、附表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二、106年1月31日前各機關退休、離職人員得不適用本措施第

5點第1款第2目有關觀光旅遊額度之規定，其補助總額均

列為自行運用額度。

三、有關國民旅遊卡新制係先行試辦1年，並由國家發展委員

會進行滾動檢討，未來本措施將配合檢討修正。

四、交通部觀光局及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就國民旅遊卡新制及「

觀光旅遊」之意涵、實施方式等細節所擬具之Q＆A，將於

近期登載於國民旅遊卡網站（http://travel.nccc.com.t

w/chinese/index.htm），並請各主管機關轉知所屬，並

加強宣導。

5

1050255907

■■■■■■■■■嘉義縣政府 ■■■■■■收文:105/12/29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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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含行政院秘書長)、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各直轄

市議會、各縣市議會、臺灣省政府、福建省政府、臺灣省諮議會

副本：銓敘部、行政院法規會、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交通部觀光局、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法規會、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

均含附件) 2016-12-29
15:53:22



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
三點、第五點 

行政院 105年 12月 29 日院授人培字第 1050063738號函修正 

三、各機關如有確因特殊情形未能照改進措施實施者，應列舉具體事由並

擬訂可行措施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其非屬個案性質者，並由主

管機關報請行政院備查。 

    前項所稱主管機關，指各部、會、行、總處、署、院、及省、直

轄市、縣（市）政府。 

五、為鼓勵公務人員利用休假從事正當休閒旅遊及藝文活動，振興觀光旅

遊產業，各機關對於所屬公務人員請國內休假者，應按下列方式核發

休假補助費；所需費用，於各機關預算之人事費等相關經費項下勻

支： 

（一）應休畢日數（十四日以內）之休假部分： 

1. 公務人員每人全年合計補助總額最高以新臺幣一萬六千元為限。

但未具休假十四日資格者，其全年最高補助總額按所具休假日數，

以每日新臺幣一千一百四十三元計算。 

2. 前目補助總額分為自行運用額度及觀光旅遊額度，其補助方式如

下： 

(1)自行運用額度：公務人員應於休假期間，持國民旅遊卡至交通部

觀光局（以下簡稱觀光局）審核通過之各行業別國民旅遊卡特約

商店（業別及細項分類如附表）刷卡消費，始得按刷卡消費金額

予以核實補助。 

(2)觀光旅遊額度：公務人員應於休假期間，持國民旅遊卡至觀光局

審核通過之旅行業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觀光旅遊商品，

始得按刷卡消費金額予以核實補助。 

3. 公務人員當年所具休假資格在七日以下者，其補助總額均屬自行

運用額度。 

4. 公務人員當年所具休假資格逾七日者，補助總額中新臺幣八千元

之額度屬觀光旅遊額度；觀光旅遊額度以外之補助額度屬自行運

用額度。 



5. 公務人員因身心障礙、懷孕或重大傷病，於當年確實無法參加觀

光旅遊，經服務機關認定者，當年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 

6. 休假期間及其相連假日之連續期間，於旅行業、旅宿業、觀光遊

樂業刷卡消費者，其與該休假期間相連之假日於各國民旅遊卡特

約商店刷卡之消費，得核實併入自行運用額度之補助範圍。 

7. 符合第二目請領休假補助者，其休假期間前後一日於國民旅遊卡

特約商店刷卡消費之交通費用，得核實併入自行運用額度之補助

範圍。 

（二）應休畢日數以外之休假部分：按日支給休假補助費新臺幣六百元；

未達一日者，按日折半支給，於年終一併結算。 
 



附表：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業別及細項分類表 

業  別 細項分類 

觀
光
休
閒
及
藝
文
業
別 

旅行業 旅行社 

旅宿業 旅宿業、民宿業、郵購(網購)旅館、一般旅館業、觀光

旅館業、其他住宿服務業 

觀光遊樂業 觀光遊樂業、遊樂園業、森林遊樂業、休閒農場(園)、

觀光果(茶)園、生態教育農園、其他觀光遊樂業 

藝文圖書業 書店、博物館、美術館、畫廊、藝廊、音樂會、戲劇、

舞蹈、郵購(網購)藝文展演 

交通運輸業 

  

交通運輸業、停車場業、交通工具租賃業、民用航空運

輸業、海洋水運業、一般汽車客運業、計程車、鐵路運

輸業、郵購(網購)交通運輸業、其他運輸輔助業 

餐飲業 餐飲業、飲料店業、餐館業 

農特產及手工藝品業 農特產及手工藝品業、其他農畜水產品零售業、其他木

製品製造業、其他農事服務業 

加油站 加油站業 

體育用品 體育用品業、體育用品器材零售業、自行車專賣店 

其他觀光服務業 運動場館、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業、攝影器材及沖洗專

賣店、未分類其他服務業（輪胎及汽車維修）、未分類

其他零售業（MIT微笑協力專賣店） 

商
圈
業
別 

服飾業 服飾業、成衣零售業 

皮鞋皮件業 皮鞋皮件業、服飾配件零售業 

美容護膚業 美容護膚業、化妝品零售業 

商圈其他業別 未分類其他個人服務業、其他休閒服務業、其他無店面

零售業、未分類其他零售業、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交

通工具租賃業、食品什貨零售業、其他 

 

附註： 

1. 各行業別之刷卡消費均核實補助。 

2. 表列「商圈業別」係指在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觀光地區、經濟部輔導之

形象商圈、商店街與地方政府輔導之商圈及觀光夜市範圍內之行業。但不包

括珠寶銀樓、電器、資訊、視聽服務業、通訊器材業、鐘錶、眼鏡行、一般

家具、百貨公司、量販店、超級市場、醫院（診所）、藥局等行業。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五點附表：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業別及細項分

類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業  別 細項分類 業  別 細項分類 

觀
光
休
閒
及
藝
文
業
別 

旅行業 旅行社 觀
光
休
閒
及
藝
文
業
別 

旅行業 旅行社 未修正 

旅宿業 旅宿業、民宿業、郵購(網購)旅館、一般旅館

業、觀光旅館業、其他住宿服務業 

旅宿業 旅宿業、民宿業、郵購(網購)旅館、一般旅館

業、觀光旅館業、其他住宿服務業 

未修正 

觀光遊樂

業 

觀光遊樂業、遊樂園業、森林遊樂業、休閒農

場(園)、觀光果(茶)園、生態教育農園、其他

觀光遊樂業 

觀光遊樂

業 

觀光遊樂業、遊樂園業、森林遊樂業、休閒農

場(園)、觀光果(茶)園、生態教育農園、其他

觀光遊樂業 

未修正 

藝文圖書

業 

書店、博物館、美術館、畫廊、藝廊、音樂會、

戲劇、舞蹈、郵購(網購)藝文展演 

藝文圖書

業 

書店、博物館、美術館、畫廊、藝廊、音樂會、

戲劇、舞蹈、郵購(網購)藝文展演 

未修正 

交通運輸

業 

  

交通運輸業、停車場業、交通工具租賃業、民

用航空運輸業、海洋水運業、一般汽車客運

業、計程車、鐵路運輸業、郵購(網購)交通運

輸業、其他運輸輔助業 

交通運輸

業 

  

交通運輸業、停車場業、交通工具租賃業、民

用航空運輸業、海洋水運業、一般汽車客運

業、計程車、鐵路運輸業、郵購(網購)交通運

輸業、其他運輸輔助業 

未修正 

餐飲業 餐飲業、飲料店業、餐館業 餐飲業 餐飲業、飲料店業、餐館業 未修正 

農特產及

手工藝品

業 

農特產及手工藝品業、其他農畜水產品零售

業、其他木製品製造業、其他農事服務業 

農特產及

手工藝品

業 

農特產及手工藝品業、其他農畜水產品零售

業、其他木製品製造業、其他農事服務業 

未修正 

加油站 加油站業 加油站 加油站業 未修正 



體育用品 體育用品業、體育用品器材零售業、自行車專

賣店 

體育用品 體育用品業、體育用品器材零售業、自行車專

賣店 

未修正 

其他觀光

服務業 

運動場館、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業、攝影器材

及沖洗專賣店、未分類其他服務業（輪胎及汽

車維修）、未分類其他零售業（MIT微笑協力

專賣店） 

其他觀光

服務業 

運動場館、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業、攝影器材

及沖洗專賣店、未分類其他服務業（輪胎及汽

車維修）、未分類其他零售業（MIT微笑協力

專賣店） 

未修正 

商

圈

業

別 

服飾業 服飾業、成衣零售業 

商 

圈 

業 

別 

服飾業 服飾業、成衣零售業 未修正 

皮鞋皮件

業 

皮鞋皮件業、服飾配件零售業 皮鞋皮件

業 

皮鞋皮件業、服飾配件零售業 未修正 

美容護膚

業 

美容護膚業、化妝品零售業 美容護膚

業 

美容護膚業、化妝品零售業 未修正 

商圈其他

業別 

未分類其他個人服務業、其他休閒服務業、其

他無店面零售業、未分類其他零售業、其他綜

合商品零售業、交通工具租賃業、食品什貨零

售業、其他 

商圈其他

業別 

未分類其他個人服務業、其他休閒服務業、其

他無店面零售業、未分類其他零售業、其他綜

合商品零售業、交通工具租賃業、食品什貨零

售業、其他 

未修正 

附註： 

1.各行業別之刷卡消費均核實補助。 

2.表列「商圈業別」係指在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觀光地區、

經濟部輔導之形象商圈、商店街與地方政府輔導之商圈及觀

光夜市範圍內之行業。但不包括珠寶銀樓、電器、資訊、視

聽服務業、通訊器材業、鐘錶、眼鏡行、一般家具、百貨公

司、量販店、超級市場、醫院（診所）、藥局等行業。 

附註： 

1.於旅行業、旅宿業及觀光遊樂業之刷卡消費，加倍補

助；於其他行業別之刷卡消費，核實補助。 

2.表列「商圈業別」係指在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觀光

地區、經濟部輔導之形象商圈、商店街與地方政府輔導

之商圈及觀光夜市範圍內之行業。但不包括珠寶銀樓、

電器、資訊、視聽服務業、通訊器材業、鐘錶、眼鏡行、

一般家具、百貨公司、量販店、超級市場、醫院（診所）、

藥局等行業。 

配合本措施第五

點修正，各行業別

之補助方式均為

核實補助，爰修正

附註一之規定。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

改進措施第三點、第五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各機關如有確因特殊

情形未能照改進措施

實施者，應列舉具體

事由並擬訂可行措施

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

實施；其非屬個案性

質者，並由主管機關

報請行政院備查。 

前項所稱主管機

關，指各部、會、行、

總處、署、院、及省、

直轄市、縣（市）政

府。 

三、各機關如有確因特殊

情形未能照改進措施

實施者，應列舉具體

事由並擬訂可行措施

報請主管機關（各

部、會、行、處、局、

署、院、及省、市政

府）核定後實施，但

縣（市）政府所屬機

關得報由各縣（市）

政府核定。 

依現行規定，各機關如

有確因特殊情形未能照

改進措施實施者，應列

舉具體事由並擬訂可行

措施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後實施，考量為落實第

五點所定國民旅遊卡制

度之執行，爰增訂非屬

個案性質者，並由主管

機關報請行政院備查之

規定；另配合行政院組

織調整及各地方政府組

織現況，另訂第二項主

管機關之範圍，並酌作

文字修正。 

五、為鼓勵公務人員利用

休假從事正當休閒旅

遊及藝文活動，振興

觀光旅遊產業，各機

關對於所屬公務人員

請國內休假者，應按

下列方式核發休假補

助費；所需費用，於

各機關預算之人事費

等相關經費項下勻

支： 

 （一）應休畢日數（十四

日以內）之休假部

分： 

1.公務人員每人全年

合計補助總額最高

以新臺幣一萬六千

元為限。但未具休

假十四日資格者，

其全年最高補助總

五、為鼓勵公務人員利用

休假從事正當休閒旅

遊及藝文活動，振興

觀光休閒旅遊及藝文

產業，帶動就業風

潮，各機關對於所屬

公務人員請國內休假

者，應按下列方式核

發休假補助費；所需

費用，於各機關預算

之人事費等相關經費

項下勻支： 

 （一）應休畢日數（十四

日以內）之休假部

分： 

1.休假期間以國民旅

遊卡於交通部觀光

局審核通過之國民

旅遊卡特約商店

（業別及細項分類

一、基於鼓勵公務人員

從事觀光旅遊活動

之目的，並使國民

旅遊卡休假補助制

度充分發揮促進觀

光產業之機能，經

通盤檢討現行補助

方式，爰就本點立

法目的酌作文字修

正，並將應修畢日

數之補助總額區分

為自行運用額度及

觀光旅遊額度。 

二、為使休假補助金額

充分運用於振興觀

光旅遊產業，取消

現行本點第一款第

一目所定加倍補助

之規定，修正為不

分產業別均按刷卡

消費金額核實補

助，爰刪除現行本

點第一款第一目，



額按所具休假日數

，以每日新臺幣一

千一百四十三元計

算。 

2.前目補助總額分為

自行運用額度及觀

光旅遊額度，其補

助方式如下： 

(1)自行運用額度：

公務人員應於休

假期間，持國民

旅遊卡至交通部

觀光局（以下簡

稱觀光局）審核

通過之各行業別

國民旅遊卡特約

商店（業別及細

項分類如附表）

刷卡消費，始得

按刷卡消費金額

予以核實補助。 

(2)觀光旅遊額度：

公務人員應於休

假期間，持國民

旅遊卡至觀光局

審核通過之旅行

業國民旅遊卡特

約商店刷卡消費

觀光旅遊商品，

始得按刷卡消費

金額予以核實補

助。 

3.公務人員當年所

具休假資格在七

日以下者，其補助

總額均屬自行運

用額度。 

4.公務人員當年所具

如附表）刷卡消

費，依下列規定予

以補助： 

 (1)於旅行業、旅宿

業、觀光遊樂業

之刷卡消費，加

倍補助。 

 (2)於其他行業別之

刷卡消費，核實

補助。 

    2.公務人員每人全年

合計補助總額最高

以新臺幣一萬六千

元為限。但未具休

假十四日資格者，

其全年最高補助總

額按所具休假日數

依比例核發，以每

日新臺幣一千一百

四十三元計算；未

持用國民旅遊卡刷

卡消費者，不予補

助。 

3.休假期間及其相連

假日之連續期間，

於旅行業、旅宿

業、觀光遊樂業刷

卡消費者，其與該

休假期間相連之假

日於各國民旅遊卡

特約商店刷卡之消

費，得併入補助範

圍。 

4.符合第一目請領休

假補助，其休假期

間前後一日於國民

旅遊卡特約商店刷

卡消費之交通費

現行本點第一款第

二目移列為第一

目，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三、配合本次國民旅遊

卡休假補助制度之

調整，將應修畢日

數之補助總額區分

為自行運用額度及

觀光旅遊額度，爰

增列第一款第二目

規定。所稱自行運

用額度，即現行之

補助方式，公務人

員得以國民旅遊卡

至各行業別特約商

店刷卡消費，並按

刷卡消費金額予以

核實補助。所稱觀

光旅遊額度，即配

合本次制度調整新

增之補助方式，公

務人員應於交通部

觀光局（以下簡稱

觀光局）審核通過

之旅行業國民旅遊

卡特約商店，以國

民旅遊卡刷卡消費

觀光旅遊商品（依

觀光局規劃，公務

人員可自由選擇參

加各機關辦理之團

體旅遊、參加旅行

社辦理之團體旅

遊、透過旅行社選

購「台灣觀巴」及

「台灣好行」旅遊

服務網站之旅遊商

品等；又上開觀光

旅遊商品為信用卡

業別與國民旅遊卡

適用行業別代碼分

類對照表中行業別

代碼為 7901 者），



休假資格逾七日者

，補助總額中新臺

幣八千元之額度屬

觀光旅遊額度；觀

光旅遊額度以外之

補助額度屬自行運

用額度。 

5.公務人員因身心

障礙、懷孕或重大

傷病，於當年確實

無法參加觀光旅

遊，經服務機關認

定者，當年補助總

額均屬自行運用

額度。 

6.休假期間及其相連

假日之連續期間，

於旅行業、旅宿

業、觀光遊樂業刷

卡消費者，其與該

休假期間相連之假

日於各國民旅遊卡

特約商店刷卡之消

費，得核實併入自

行運用額度之補助

範圍。 

7.符合第二目請領休

假補助者，其休假

期間前後一日於國

民旅遊卡特約商店

刷卡消費之交通費

用，得核實併入自

行運用額度之補助

範圍。 

  （二）應休畢日數以外

之休假部分：按日

支給休假補助費

新臺幣六百元；未

達一日者，按日折

用，得核實併入補

助。 

  （二）應休畢日數以外

之休假部分：按日

支給休假補助費

新臺幣六百元；未

達一日者，按日折

半支給，於年終一

併結算。 

始得按刷卡消費金

額予以核實補助。 

四、公務人員當年所具

休假資格在七日以

下者（含七日），考

量其補助總額較

低，不予限制其補

助方式，其補助總

額均屬自行運用額

度，爰增列第一款

第三目。至如公務

人員仍刷卡消費於

旅行業國民旅遊卡

特約商店所販售之

觀光旅遊商品者，

因其仍屬各行業別

國民旅遊卡特約商

店之範圍，自仍得

予以補助。 

五、公務人員當年所具

休假資格逾七日者

（不含七日），考量

其補助總額較高，

爰規範其補助總額

中新臺幣八千元部

分屬觀光旅遊額

度，其餘部分始屬

自行運用額度，爰

增列第一款第四

目。至如自行運用

額度亦刷卡消費於

旅行業國民旅遊卡

特約商店所販售之

觀光旅遊商品者，

自仍得予以補助。 

六、公務人員當年如有

身心障礙、懷孕或

重大傷病之情形，

考量其參加觀光旅

遊確有困難，得經

服務機關覈實認定

後，不限制其補助

之方式，當年補助

總額均屬自行運用



半支給，於年終一

併結算。 

額度，爰增列第一

款第五目規定。 

七、另配合本次制度之

修正，現行本點第

一款第三目及第四

目所定得併予補助

之範圍，應僅限於

自行運用額度部

分，爰配合修正文

字，並移列為第六

目及第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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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
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

關）聘僱人員之給假，依下列規定： 

一、 因事得請事假，每年准給五日。其家庭成員

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

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年准給

七日，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 

二、 因疾病或安胎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請病

假，每年准給十四日。女性聘僱人員因生理

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

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算，

逾三日之日數併入病假計算。超過病假日數

者，以事假抵銷。因重大傷病非短時間所能

治癒或因安胎確有需要請假休養者，於依規

定核給之病假、事假及慰勞假均請畢後，經

機關長官核准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自第一

次請延長病假之首日起算，六個月內合併計

算不得超過三十日。除因安胎事由請延長病

假外，請延長病假至契約期滿仍未能銷假上

班者，應不予續聘僱。 

三、 因結婚者，給婚假八日，應自結婚之日前十

日起三個月內請畢。但因特殊事由經機關長

官核准者，得於一年內請畢。 

四、 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八日，得分

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分娩後，給娩

假四十二日；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給

流產假四十二日；懷孕十二週以上未滿二十

週流產者，給流產假二十一日；懷孕未滿十

二週流產者，給流產假十四日。娩假或流產



 

假應一次請畢。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者，必

要時得於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並以十二

日為限，不限一次請畢；流產者，其流產假

應扣除先請之娩假日數。 

五、 因配偶分娩或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給

陪產假五日，得分次申請。但應於配偶分娩

日或流產日前後合計十五日（含例假日）內

請畢。 

六、 因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十日；繼父母、

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給喪假七日；曾

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

父母、兄弟姐妹死亡者，給喪假三日。除繼

父母、配偶之繼父母，以聘僱人員或其配偶

於成年前受該繼父母扶養或於該繼父母死

亡前仍與共居者為限外，其餘喪假應以原因

發生時所存在之天然血親或擬制血親為

限。喪假得分次申請，每次不得少於半日，

並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 

七、 因捐贈骨髓或器官者，視實際需要給假。 

前項第一款所定准給事假日數，服務未滿一年

者，依聘僱月數比率計算，依比率計算後未滿半日

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請假逾第一項規定者，均按日扣除其報酬。扣除

報酬之日數逾聘僱期十二分之一者，應即終止聘僱。

但因安胎事由請假，致其扣除報酬日數逾聘僱期十二

分之一者，於契約期間內不得終止聘僱。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
辦法第三條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於九十年七月三十一日訂定發布，其後於九十一年三月七日、

九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及一百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度修正發布在

案。 

為提供懷孕婦女友善職場環境，並積極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保障

性別工作權平等，及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對於懷孕之聘僱

人員其工作權應予以保障。經審酌機關輔助性人力運用、扣薪病假合

理日數及保障當事人權益等因素，並參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勞工請

假規則就安胎相關假別之核給及計算方式，爰修正本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並增訂第三項但書規定，因安胎事由請假，致其扣除

報酬日數逾聘僱期十二分之一者，於契約期間內不得終止聘僱。 



 

行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三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說                   明

第三條 行政院與所屬中

央及地方各機關（以下

簡稱各機關）聘僱人員

之給假，依下列規定： 

 一、因事得請事假，每

年准給五日。其家

庭 成 員 預 防 接

種、發生嚴重之疾

病或其他重大事

故 須 親 自 照 顧

時，得請家庭照顧

假，每年准給七

日，其請假日數併

入事假計算。 

 二、因疾病或安胎必須

治療或休養者，得

請病假，每年准給

十四日。女性聘僱

人員因生理日致

工作有困難者，每

月得請生理假一

日，全年請假日數

未逾三日，不併入

病假計算，逾三日

之日數併入病假

計算。超過病假日

數者，以事假抵

銷。因重大傷病非

短時間所能治癒

或因安胎確有需

要請假休養者，於

依規定核給之病

假、事假及慰勞假

均請畢後，經機關

長官核准得延長

第三條 行政院與所屬中

央及地方各機關（以下

簡稱各機關）聘僱人員

之給假，依下列規定：

 一、因事得請事假，每

年准給五日。其家

庭 成 員 預 防 接

種、發生嚴重之疾

病或其他重大事

故 須 親 自 照 顧

時，得請家庭照顧

假，每年准給七

日，其請假日數併

入事假計算。 

 二、因疾病或安胎必須

治療或休養者，得

請病假，每年准給

十四日。女性聘僱

人員因生理日致

工作有困難者，每

月得請生理假一

日，全年請假日數

未逾三日，不併入

病假計算，逾三日

之日數併入病假

計算。超過病假日

數者，以事假抵

銷。因重大傷病非

短時間所能治癒

或因安胎確有需

要請假休養者，於

依規定核給之病

假、事假及慰勞假

均請畢後，經機關

長官核准得延長

一、 查本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略以，因疾病或

安胎必須治療或休養

者，得請病假，每年

准給十四日。因重大

傷病非短時間所能治

癒或因安胎確有需要

請假休養者，於依規

定核給之病假、事假

及慰勞假均請畢後，

經機關長官核准得延

長之；其延長期間自

第一次請延長病假之

首日起算，六個月內

合併計算不得超過三

十日。第三項規定略

以，請假逾第一項規

定者，均按日扣除其

報酬。扣除報酬之日

數逾聘僱期十二分之

一者，應即終止聘

僱。爰依前開規定，

聘僱人員以扣薪病假

進行安胎休養，如逾

三十日，即應終止聘

僱。 

二、 另查公務人員請假規

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略以，公務人

員因重大傷病非短時

間所能治癒或因安胎

確有需要請假休養

者，於依規定核給之

病假、事假及休假均

請畢後，經機關長官



 

之；其延長期間自

第一次請延長病

假之首日起算，六

個月內合併計算

不 得 超 過 三 十

日。除因安胎事由

請延長病假外，請

延長病假至契約

期滿仍未能銷假

上班者，應不予續

聘僱。 

 三、因結婚者，給婚假

八日，應自結婚之

日前十日起三個

月內請畢。但因特

殊事由經機關長

官核准者，得於一

年內請畢。 

 四、因懷孕者，於分娩

前，給產前假八

日，得分次申請，

不得保留至分娩

後；分娩後，給娩

假四十二日；懷孕

滿二十週以上流

產者，給流產假四

十二日；懷孕十二

週以上未滿二十

週流產者，給流產

假二十一日；懷孕

未滿十二週流產

者，給流產假十四

日。娩假或流產假

應一次請畢。分娩

前已請畢產前假

者，必要時得於分

娩前先申請部分

娩假，並以十二日

之；其延長期間自

第一次請延長病

假之首日起算，六

個月內合併計算

不 得 超 過 三 十

日。但如契約期滿

尚未痊癒時，不予

續聘僱。 

 三、因結婚者，給婚假

八日，應自結婚之

日前十日起三個

月內請畢。但因特

殊事由經機關長

官核准者，得於一

年內請畢。 

 四、因懷孕者，於分娩

前，給產前假八

日，得分次申請，

不得保留至分娩

後；分娩後，給娩

假四十二日；懷孕

滿二十週以上流

產者，給流產假四

十二日；懷孕十二

週以上未滿二十

週流產者，給流產

假二十一日；懷孕

未滿十二週流產

者，給流產假十四

日。娩假或流產假

應一次請畢。分娩

前已請畢產前假

者，必要時得於分

娩前先申請部分

娩假，並以十二日

為限，不限一次請

畢；流產者，其流

產假應扣除先請

核准得延長之。其延

長期間自第一次請延

長病假之首日起算，

二年內合併計算不得

超過一年。勞工請假

規則第四條規定略

以，勞工因普通傷

害、疾病或生理原因

必須治療或休養，得

請普通傷病假，住院

者，二年內合計不得

超過一年。 

三、 聘僱人員雖屬一年一

聘僱之機關輔助性人

力，其安胎休養之權

益亦須獲得保障，為

符合當前保障懷孕婦

女工作權之趨勢，俾

使懷有身孕之聘僱人

員得以延長病假或扣

薪病假方式安心待

產，免於受到不予續

聘僱之壓力，爰修正

本條第一項第二款，

如因安胎確有需要請

延長病假者，排除適

用契約期滿而未能銷

假上班者應不予續聘

僱之規定；至各機關

對於因安胎事由請延

長病假至契約期滿仍

未能銷假上班者，就

是否續聘僱雖有裁量

空間，惟應審酌業務

需要及該聘僱人員服

務期間之考核情形定

之，不得將其因安胎

事由請延長病假之事



 

為限，不限一次請

畢；流產者，其流

產假應扣除先請

之娩假日數。 

五、因配偶分娩或懷孕

滿二十週以上流

產者，給陪產假五

日，得分次申請。

但應於配偶分娩

日或流產日前後

合計十五日（含例

假日）內請畢。 

六、因父母、配偶死亡 

者，給喪假十日； 

繼父母、配偶之父 

母、子女死亡者， 

給喪假七日；曾祖 

父母、祖父母、配 

偶之祖父母、配偶 

之繼父母、兄弟姐 

妹死亡者，給喪假 

三日。除繼父母、 

配偶之繼父母，以 

聘僱人員或其配偶 

於成年前受該繼父 

母扶養或於該繼父 

母死亡前仍與共居 

者為限外，其餘喪 

假應以原因發生時 

所存在之天然血親 

或擬制血親為限。 

喪假得分次申請， 

每次不得少於半日 

，並應於死亡之日 

起百日內請畢。 

  七、因捐贈骨髓或器官 

者，視實際需要給 

假。 

之娩假日數。 

五、因配偶分娩或懷孕

滿二十週以上流

產者，給陪產假五

日，得分次申請。

但應於配偶分娩

日或流產日前後

合計十五日（含例

假日）內請畢。 

六、因父母、配偶死亡

者，給喪假十日；

繼父母、配偶之父

母、子女死亡者，

給喪假七日；曾祖

父母、祖父母、配

偶之祖父母、配偶

之繼父母、兄弟姐

妹死亡者，給喪假

三日。除繼父母、

配偶之繼父母，以

聘僱人員或其配偶

於成年前受該繼父

母扶養或於該繼父

母死亡前仍與共居

者為限外，其餘喪

假應以原因發生時

所存在之天然血親

或擬制血親為限。

喪假得分次申請，

每次不得少於半日

，並應於死亡之日

起百日內請畢。 

  七、因捐贈骨髓或器官

者，視實際需要給

假。 

前項第一款所定准

給事假日數，服務未滿

一年者，依聘僱月數

實納入是否續聘僱之

考量。並增訂第三項

但書規定，因安胎事

由請假，致其扣除報

酬之日數逾聘僱期十

二分之一者，於契約

期間內不得終止聘

僱，至於契約期滿後

是否續聘僱，則回歸

上述原則處理。又聘

僱人員因安胎有休養

必要者，應檢具合法

醫療機構或醫師證明

書，做為機關核假之

明確依據，附此敘

明。 

 



 

    前項第一款所定

准給事假日數，服務

未滿一年者，依聘僱

月數比率計算，依比

率計算後未滿半日

者，以半日計，超過

半日未滿一日者，以

一日計。 

        請假逾第一項規

定者，均按日扣除其

報酬；扣除報酬日數

逾聘僱期十二分之一

者，應即終止聘僱。

但因安胎事由請假，

致其扣除報酬日數逾

聘僱期十二分之一

者，於契約期間內不

得終止聘僱。 

比率計算，依比率計

算後未滿半日者，以

半日計，超過半日未

滿一日者，以一日

計。 

      請假逾第一項規

定者，均按日扣除其

報酬。扣除報酬之日

數逾聘僱期十二分之

一者，應即終止聘

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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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五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 
規 定 說 明 

一、為激勵現職軍公教人員士氣，慰勉

工作辛勞，特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明定年終工作獎金發給之意旨。 

二、發給對象如下： 

(一)各級政府年度總預算所列員額與

年度中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職軍

公教人員（含技警工友）。 

(二)年度中退休（伍、職）、資遣、死

亡人員。 

一、明定發給對象。 

二、本點發給對象係包括現職及當年

卸任總統、副總統。 

三、第二款所稱年度中退休(伍、職)、

資遣人員，以本點第一款所列人

員依其適（準）用之法令辦理退

休(伍、職)、資遣為限。(例如政

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臺灣省縣

市長鄉鎮縣轄市長退職酬勞金給

與辦法、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縣

長鄉鎮長退職酬勞金給與辦法、

公務人員退休法、學校教職員退

休條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

條例、志願士兵服役條例、工友

管理要點等)。 

四、參考一百零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

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二點規

定訂定。 

三、發給基準如下： 

（一）支領一般公務機關待遇人員，其

發給數額按下列規定辦理： 

1、特任以上人員以月俸及公費

（或政務加給）之合計數發給

（立法委員比照支給）。 

2、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比照簡

任第十三職等及比照簡任第十

四職等人員，以月支薪俸、專

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之合計

數發給。 

3、簡任第十四職等以下人員以月

支薪俸及專業加給（教育人員

為學術研究加給）之合計數發

給，主管人員、十二月份支主

管職務加給（含兼任主管及代

一、第一款及第二款明定支領一般公

務機關待遇人員及非支領一般公

務機關待遇人員之發給基準。其

中支領一般公務機關待遇人員，

如屬移撥公務人員，並依行政院

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

十條第二項規定補足差額有案

者，考量其補足差額內涵因屬專

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之範疇，

亦應納入合計數計發。第一款第

二目及第三目所稱「專業加給」

係指按其適用之專業加給表別。

第一款第三目則配合一零四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施行之教師待遇條

例規範教育人員為學術研究加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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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管）及簡任(派)非主管人

員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

有案者，另加主管職務加給或

比照主管職務核給之職務加給

（以下簡稱比照主管職務加

給）發給。 

（二）非支領一般公務機關待遇人員，

其發給數額按下列規定辦理： 

１、仍支領原實施單一薪給行政

機關待遇人員，以月支單一

薪給基準計發，十二月份支

主管職務加給有案者（含兼

任主管及代理主管），另加現

支主管職務加給基準發給。 

２、未實施用人費率公營事業機

構人員以月支薪俸及專業加

給之合計數發給，十二月份

支主管職務加給有案者（含

兼任主管及代理主管），另加

現支主管職務加給基準發

給。 

     ３、國防部所屬生產事業機構、

評價職位人員，由國防部自

行參酌訂定。 

(三) 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

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依前二款

所定基準，發給一點五個月之年

終工作獎金；二月一日以後各月

份到職人員，如十二月一日仍在

職者，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

（例如在十一月份到職人員按規

定基準乘以十二分之二發給，在

七月份到職人員按規定基準乘以

十二分之六發給，餘類推。至十

二月份到職人員一律按規定基準

乘以十二分之一發給），並均以十

二月份所支待遇基準為計算基

準。年度中退休（伍、職）人員

二、第三款至第八款，規範年度中在職

情形之計發方式。 

三、參考一百零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

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三點規

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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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支領一次退休金、退職給

與、退伍金人員、支領月退休給

與人員及服義務役、替代役退伍

【役】人員）及資遣、死亡人員，

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依在職最

後一個月所支待遇基準計支，由

原服務單位辦理（例如一月份退

休人員，按一月份所支待遇基準

乘以十二分之一發給，餘類推）。 

(四) 現職人員在十二月份或年度中退

休（伍、職）、資遣、死亡人員在

職之最後一個月份，其薪俸、專

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

主管職務加給）基準有所增減

者，按當月全月份實發數額計發

年終工作獎金。 

(五) 年度中有薪俸、專業加給或主管

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

減少之情形者，依所任職務月數

按比例計發。 

(六) 前二款年終工作獎金計算方式，

如有競合情形時，得將薪俸、專

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

主管職務加給）分項採計，以最

有利於當事人之計算方式計發。 

(七) 十二月份到職且於當月三十一日

前離職未再擔任軍公教職務者，

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年度中未曾在職者，應依十

二月份實際支給之薪酬數額

乘以一點五個月乘以十二分

之一計算發給。 

２、年度中曾在職者，依第六點

第一項第一款年資採計之規

定計算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八) 十二月一日以前應徵服兵役人

員，依其當年實際服役月數比例

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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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給日期 

春節前十日（一百零六年一月十八

日）一次發給。但軍職人員部分，

得由國防部視實際需要另訂發給

日期。 

一、明定發給日期。 

二、 參考一百零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

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四點規

定訂定。 

五、發給單位如下： 

(一) 十二月份在職並繼續任職者，由

十二月三十一日所在服務機關學

校發給。 

(二) 十二月二日至同月三十一日期間

離職未再擔任軍公教職務者，由

原服務機關學校發給。 

(三) 十二月一日以前應徵服兵役者，

由現服役單位發給。 

(四) 年度中原服務機關經裁撤或整併

者，現職人員由新職服務機關發

給；裁撤或整併前退休（伍、職）、

資遣、死亡人員由承接其退休撫

卹業務之機關發給。 

一、明定發給單位。 

二、參考一百零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

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五點規

定訂定。 

六、年資採計如下： 

(一) 軍公教人員十二月份仍在職者，

不論其當年在職年資是否銜接，

依下列規定，由發給單位依其實

際在職月數合併計算後，按比例

發給。但應徵服兵役人員，如其

年度中曾任公教人員或為本款第

三目所列人員並已離職者，其服

役前在職年資及服役年資，分別

由其最後服務機關學校及服役單

位各依其服務最後一個月所支待

遇基準，按其實際在職月數比

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

給： 

１、各級機關學校調（轉）任人

員及離職再任人員，其在職

年資准予併計。 

２、軍職退除役輔導轉任公職人

員，其在職年資准予併計。 

一、第一項第一款明定軍公教人員在職

年資計算及併計之規定。 

二、第一項第二款明定留職停薪人員之

年終工作獎金得按實際在職月數

計發及帶職帶薪出國進修人員得

按現職人員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之

規定。 

三、第一項第一款但書人員及第二款留

職停薪應徵服兵役人員、替代役人

員，其退伍當月年資如已由國防部

或內政部役政署(以下簡稱役政

署)採隨退隨發方式結算，則不得

再由服務機關併計發給年終工作

獎金；至入伍當月破月之年資部

分，則得擇優由國防部、役政署或

服務機關於不重領、不兼領之原則

發給。又為維護是類人員權益，由

國防部及役政署協助向十二月份

在役役男宣導，渠等如有第一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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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新進現職人員，原為聘用人

員、約僱人員、職務代理人、

臨時人員或技警工友之在職

年資准予併計。 

(二) 留職停薪人員（包括留職停薪應

徵服兵役、替代役人員）得按實

際在職月數比例，依在職最後一

個月所支待遇基準計發。又留職

停薪在國內受訓人員，如受訓機

關可依規定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時，其在原機關服務年資得予併

計；結訓後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前返回原機關服務者，受訓期間

之年資亦得併計。帶職帶薪出國

進修人員得按現職人員發給年終

工作獎金。 

(三) 因案停職人員未受徒刑之執行或

免除職務、撤職、休職之懲戒處

分，而許其復職者，及受停職處

分之公務人員，經依法提起救濟

獲撤銷原行政處分而復職者，其

年終工作獎金之薪俸部分，全額

發給；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部分，

均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 

(四) 因案停職於刑事判決確定前先予

復職人員，其年終工作獎金（含

薪俸、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

或比照主管職務加給）得於先予

復職後按其當年度實際在職月數

比例計發。但停職期間之年終工

作獎金薪俸部分，仍須俟其刑事

判決確定後，未受徒刑之執行或

免除職務、撤職、休職之懲戒處

分，於補發停職期間內之薪俸

後，再按停職月數比例，在不重

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五) 十二月份仍停職人員，其停職前

一款但書情事，應自行檢具十二月

份在役證明及當年度其他併計年

資證明文件，向服役前最後服務機

關學校申請發給年終工作獎金；各

機關學校如有尚未服役同仁離

職，亦請協助告知相關權益。 

四、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明定因案停

職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如何計發

之規定。並配合公務員懲戒法第九

條修正公務員懲戒處分之種類，增

列有關「免除職務」之規定。 

五、第一項第五款明定十二月份仍停職

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如何計發之

規定。 

六、第二項明定各月有未滿全月之畸零

日數併計之規定。 

七、參考一百零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六點規定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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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期間之年終工作獎金（含薪

俸、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或

比照主管職務加給）尚未發給部

分，仍須俟其刑事判決確定後，

再參照第三款規定辦理。 

前項所稱實際在職月數，其各月有

未滿全月之畸零日數者，予以合併計

算，並以三十日折算一個月，所餘未滿

三十日之畸零日數，以一個月計算。 

七、發給對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不發或減發年終工作獎金；同時有

二款以上之情形者，僅依款次在前

之規定辦理： 

（一）年終考績（核、成）或另予考績

（核、成）列丙等以下者，不發

給年終工作獎金。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１、因案停職人員未移送懲戒，

或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

為不受懲戒之議決，因其全

年無工作事實致列丙等。 

２、因公傷病請公假，因其全年

無工作事實致列丙等。 

３、因請延長病假超過六個月致

列丙等，按實際工作月數比

例(扣除事、病假及延長病假

日數)發給。 

 (二)年度中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

者，或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

後累積達一大過者，不發給年終

工作獎金。 

（三）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

後累積達記過二次，或累積曠職

達四日者，發給三分之一數額。 

（四）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

後累積達記過一次，或累積曠職

達三日者，發給三分之二數額。 

（五）年度中受申誡之懲戒處分者，發

一、第一項明定年終工作獎金不發或減

發事由之規定。 

二、查銓敘部一百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部考二字第一○二三七八三二

六三號函規定，各機關辦理考績案

時，對於考績年度內請延長病假超

過六個月者，其考績等次以考列丙

等為宜。考量服務機關對上開人員

之考績並無實質評定餘地，且其於

年度內確有部分工作事實宜酌情

予以慰勉，爰於第一項第一款第三

目規範因請延長病假超過六個月

致列丙等，按實際工作月數比例

(扣除事、病假及延長病假日數)發

給年終工作獎金，又休假及延長病

假前之例假日毋須扣除。 

三、第二項明定年終工作獎金應暫予停

發事由之規定。 

四、第三項規範不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

之各類人員，得由各機關學校依其

適用之獎懲規定，參酌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不發、減發或暫予停發

年終工作獎金。考量法官及檢察官

於法官法施行後已不適用公務人

員考績法之規定，改依「法官職務

評定辦法」及「檢察官職務評定辦

法」規定辦理，且基於司法院及法

務部業參酌各年度軍公教人員年

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分別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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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四分之三數額。 

十二月一日在職人員，如同月二日

至三十一日經依法停職且應俟停職原

因消滅後始得補辦年終考績(核、成)

者，年終工作獎金應暫予停發，並於停

職原因消滅補辦年終考績(核、成)後，

配合考績(核、成)等次再行辦理。 

各機關學校教師、依地方制度法

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規定以機要

人員方式進用之縣轄市副市長、區長

及依法官法第七十一條第七項及第八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準用公務人員相關

規定之法官、檢察官，如有違失之事

實，得由各機關學校依其適用之獎懲

規定，參酌前二項規定不發、減發或

暫予停發年終工作獎金。但各中央主

管機關依前二項規定訂有補充規定

者，從其規定辦理。 

定各該年度法官及檢察官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在案，爰以但

書規定各中央主管機關依前二項

規定訂有補充規定者，從其規定辦

理。 

五、參考一百零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七點規定

及審酌相關實務需求訂定。 

 

八、已核定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之事

業機構現職人員，不發給年終工作

獎金。 

一、明定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之事業

機構現職人員，不發給年終工作獎

金之規定。 

二、參考一百零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八點規定

訂定。 

九、年度中轉任已核定實施用人費率單

一薪給之事業機構或由該等事業機

構轉任適用本注意事項之機關者，

其年終工作獎金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本注意事項發給對象，於年度中

辭職轉任或商調至已核定實施用

人費率單一薪給之事業機構服

務，至十二月一日仍在職，其年

資未間斷者，得由原服務機關按

其辭職轉任或商調時所支待遇基

準及當年實際在職月數比例，在

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二) 已核定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事

業機構人員，於年度中商調至適

一、明定當年度中轉任已核定實施用人

費率單一薪給之事業機構或由該

等事業機構轉任適用本注意事項

之機關者，其年終工作獎金發給之

規定。 

二、參考一百零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九點規定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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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注意事項之機關服務，至十

二月一日仍在職者，按實際調任

月數比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

則下發給。 

十、各機關派駐境外支領外幣待遇人員

之年終工作獎金支給基準，由行政

院另定之。 

一、明定行政院另定派駐境外支領外幣

待遇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支給基

準之規定。 

二、參考一百零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十點規定

訂定。 

十一、年度中調任境外機構服務或調返

國內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 本注意事項發給對象，於年度中

調任境外服務，至十二月一日仍

在職，其年資未間斷者，由原服

務機關按其調任時在國內所支待

遇基準及當年在國內實際在職月

數比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

下發給。 

(二) 各機關派駐境外支領外幣待遇人

員，於年度中調返國內，並派至

適用本注意事項之機關服務，至

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按實際調

任國內月數比例，在不重領、不

兼領原則下發給。 

一、明定當年度中調任境外機構服務或

調返國內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

之規定。 

二、參考一百零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十一點規定

訂定。 

十二、下列人員比照本注意事項規定核

發年終工作獎金: 

（一）各機關考試錄取分發（配）訓練

或學習人員。 

（二）聘用人員。 

（三）約僱人員。 

（四）職務代理人。 

（五）臨時人員。但工程管理費、接受

委託或補助之研究計畫經費或

各級醫療機構醫療作業基金進

用之人員，依第三項規定辦理。 

（六）應徵服替代役或接受常備兵役軍

一、第一項明定比照核發年終工作獎金

之人員。其中公立學校代理教師屬

第四款之職務代理人；第五款「臨

時人員」，係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第二點第一款定義之臨時人員，惟

以工程管理費、接受委託或補助之

研究計畫經費或各級醫療機構醫

療作業基金進用之臨時人員，其年

終工作獎金之發給，向由各機關另

訂規定、契約約定或視經費及業務

狀況衡酌發給，為符各機關實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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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訓練結訓之役男。 

前項第一款人員，屬依規定或比照

支領學生津貼者，不得發給。 

第一項第五款但書之臨時人員，年

終工作獎金之發給，除機關另有規定或

以契約約定，從其規定或約定外，得由

機關視經費狀況衡酌發給；其發給金額

均不得逾於一點五個月之發給基準。 

 

要並賦予彈性，爰以但書規定渠等

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之發給，依第

三項規定辦理。另各機關與臨時人

員簽訂契約時，應敘明其年終工作

獎金發給事宜，並注意約定內容應

符合本點規範。 

二、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相關解釋，

考試錄取分發（配）訓練或學習人

員，如係依規定或比照支領學生津

貼者，不合發給年終工作獎金或併

計年資發給年終工作獎金。為期適

用明確，爰將上開不得發給年終工

作獎金情形，明定於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第一項第五款但書之臨

時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發放規範。 

四、本點第一項各款人員如年度中死

亡，為表示政府對該等人員遺族之

撫慰，得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

年終工作獎金。 

五、參考一百零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十二點規定

訂定。 

十三、按日計酬臨時人員之年終工作獎

金，依下列規定發給： 

(一) 按日計酬臨時人員依其十二月份

所支薪酬數額乘以一點五個月乘

以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算發給；

上開在職月數比例係依其當年度

實際在職日數合併計算後，以三

十日折算一個月，未滿三十日之

畸零日數，以一個月計算，至十

二月份所支薪酬數額均以日薪乘

以三十一計算（例如日薪九八二

元，一月至十二月間計在職一八

九日；其當年應發給之年終工作

獎金為二六、六三七元。計算方

式如下：日薪×31×1.5 個月×

7/12）。 

一、明定按日計酬臨時人員之年終工作

獎金計算方式之規定。 

二、參考一百零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十三點規定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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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二月份到職且於當月三十一日

前離職，年度中未曾在職者，依

十二月份實際支給之薪酬數額乘

以一點五個月乘以十二分之一計

算發給。 

十四、應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結訓

之役男，其年終工作獎金核發基

準，依月支薪額乘以十二分之四

計算發給。但接受二階段訓練結

訓者，依其結訓年度月支薪額乘

十二分之二計算發給。 

一、明定應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結

訓役男之年終工作獎金計算方式

之規定。 

二、查兵役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略以，徵集入營接受常備兵役軍

事訓練之役男，訓期為四個月。復

查徵兵規則第二十六條規定略

以，役男應連續接受二階段常備兵

役軍事訓練（按：第一階段為入伍

訓練；第二階段為專長訓練）；但

就讀大專校院在學學生，得依其志

願，於大學第一學年、第二學年或

五專第三學年、第四學年暑假，接

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再查

國防部訂頒之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實施、管理及考核作業規定第四點

第二款第二目規定略以，暑期施

訓，入伍訓練每次施訓八週，專長

訓練每次施訓八週。爰依上開相關

規定及參酌國防部意見，規範連續

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結

訓之役男，其年終工作獎金依月支

薪額乘以十二分之四計算發給；接

受二階段訓練結訓者，依其結訓年

度月支薪額乘十二分之二計算發

給。 

三、參考一百零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十三點規

定訂定。 

十五、中央各機關所需經費，由各機關

相關預算支應，各機關應依照經

費支領規定程序及預算執行要

點有關規定辦理。公營事業機構

一、明定中央、地方機關及公營事業機

構經費來源及支用應遵循之規定。 

二、參考一百零四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十五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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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方機關按其預算核列方式

自行依照有關規定辦理。 

定訂定。 

 



 1 

一百零五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 

                行政院 106年 1月 6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60034642號函訂定 

一、 為激勵現職軍公教人員士氣，慰勉工作辛勞，特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二、 發給對象如下： 

（一） 各級政府年度總預算所列員額與年度中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職軍公

教人員（含技警工友）。 

（二） 年度中退休（伍、職）、資遣、死亡人員。 

三、 發給基準如下： 

（一） 支領一般公務機關待遇人員，其發給數額按下列規定辦理： 

１、 特任以上人員以月俸及公費（或政務加給）之合計數發給（立法

委員比照支給）。 

２、 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及比照簡任第十四職

等人員，以月支薪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之合計數發給。 

３、 簡任第十四職等以下人員以月支薪俸及專業加給（教育人員為學

術研究加給）之合計數發給，主管人員、十二月份支主管職務加

給（含兼任主管及代理主管）及簡任(派)非主管人員比照主管職

務核給職務加給有案者，另加主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管職務核給

之職務加給（以下簡稱比照主管職務加給）發給。 

（二） 非支領一般公務機關待遇人員，其發給數額按下列規定辦理： 

１、 仍支領原實施單一薪給行政機關待遇人員，以月支單一薪給基準

計發，十二月份支主管職務加給有案者（含兼任主管及代理主

管），另加現支主管職務加給基準發給。 

２、 未實施用人費率公營事業機構人員以月支薪俸及專業加給之合計

數發給，十二月份支主管職務加給有案者（含兼任主管及代理主

管），另加現支主管職務加給基準發給。 

３、 國防部所屬生產事業機構、評價職位人員，由國防部自行參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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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三） 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依前二款所

定基準，發給一點五個月之年終工作獎金；二月一日以後各月份到

職人員，如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例如

在十一月份到職人員按規定基準乘以十二分之二發給，在七月份到

職人員按規定基準乘以十二分之六發給，餘類推。至十二月份到職

人員一律按規定基準乘以十二分之一發給），並均以十二月份所支待

遇基準為計算基準。年度中退休（伍、職）人員（含支領一次退休

金、退職給與、退伍金人員、支領月退休給與人員及服義務役、替

代役退伍【役】人員）及資遣、死亡人員，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

依在職最後一個月所支待遇基準計支，由原服務單位辦理（例如一

月份退休人員，按一月份所支待遇基準乘以十二分之一發給，餘類

推）。 

（四） 現職人員在十二月份或年度中退休（伍、職）、資遣、死亡人員在職

之最後一個月份，其薪俸、專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

職務加給）基準有所增減者，按當月全月份實發數額計發年終工作

獎金。 

（五） 年度中有薪俸、專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

減少之情形者，依所任職務月數按比例計發。 

（六） 前二款年終工作獎金計算方式，如有競合情形時，得將薪俸、專業

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分項採計，以最有利

於當事人之計算方式計發。 

（七） 十二月份到職且於當月三十一日前離職未再擔任軍公教職務者，依

下列規定辦理： 

１、 年度中未曾在職者，應依十二月份實際支給之薪酬數額乘以一點

五個月乘以十二分之一計算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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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年度中曾在職者，依第六點第一項第一款年資採計之規定計算發

給年終工作獎金。 

（八） 十二月一日以前應徵服兵役人員，依其當年實際服役月數比例計支。 

四、 發給日期： 

春節前十日（一百零六年一月十八日）一次發給。但軍職人員部分，

得由國防部視實際需要另訂發給日期。 

五、 發給單位如下： 

（一） 十二月份在職並繼續任職者，由十二月三十一日所在服務機關學校

發給。 

（二） 十二月二日至同月三十一日期間離職未再擔任軍公教職務者，由原

服務機關學校發給。 

（三） 十二月一日以前應徵服兵役者，由現服役單位發給。 

（四） 年度中原服務機關經裁撤或整併者，現職人員由新職服務機關發

給；裁撤或整併前退休（伍、職）、資遣、死亡人員由承接其退休撫

卹業務之機關發給。 

六、 年資採計如下： 

（一） 軍公教人員十二月份仍在職者，不論其當年在職年資是否銜接，依

下列規定，由發給單位依其實際在職月數合併計算後，按比例發給。

但應徵服兵役人員，如其年度中曾任公教人員或為本款第三目所列

人員並已離職者，其服役前在職年資及服役年資，分別由其最後服

務機關學校及服役單位各依其服務最後一個月所支待遇基準，按其

實際在職月數比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１、 各級機關學校調（轉）任人員及離職再任人員，其在職年資准予

併計。 

２、 軍職退除役輔導轉任公職人員，其在職年資准予併計。 

３、 新進現職人員，原為聘用人員、約僱人員、職務代理人、臨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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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或技警工友之在職年資准予併計。 

（二） 留職停薪人員（包括留職停薪應徵服兵役、替代役人員）得按實際

在職月數比例，依在職最後一個月所支待遇基準計發。又留職停薪

在國內受訓人員，如受訓機關可依規定發給年終工作獎金時，其在

原機關服務年資得予併計；結訓後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返回原機

關服務者，受訓期間之年資亦得併計。帶職帶薪出國進修人員得按

現職人員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三） 因案停職人員未受徒刑之執行或免除職務、撤職、休職之懲戒處分，

而許其復職者，及受停職處分之公務人員，經依法提起救濟獲撤銷

原行政處分而復職者，其年終工作獎金之薪俸部分，全額發給；專

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部分，均按實際在

職月數比例發給。 

（四） 因案停職於刑事判決確定前先予復職人員，其年終工作獎金（含薪

俸、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管職務加給）得於先予復職

後按其當年度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發。但停職期間之年終工作獎金

薪俸部分，仍須俟其刑事判決確定後，未受徒刑之執行或免除職務、

撤職、休職之懲戒處分，於補發停職期間內之薪俸後，再按停職月

數比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五） 十二月份仍停職人員，其停職前任職期間之年終工作獎金（含薪俸、

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管職務加給）尚未發給部分，仍

須俟其刑事判決確定後，再參照第三款規定辦理。 

前項所稱實際在職月數，其各月有未滿全月之畸零日數者，予以合

併計算，並以三十日折算一個月，所餘未滿三十日之畸零日數，以一個

月計算。 

七、 發給對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發或減發年終工作獎金；同時有

二款以上之情形者，僅依款次在前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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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終考績（核、成）或另予考績（核、成）列丙等以下者，不發給

年終工作獎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１、 因案停職人員未移送懲戒，或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為不受懲

戒之議決，因其全年無工作事實致列丙等。 

２、 因公傷病請公假，因其全年無工作事實致列丙等。 

３、 因請延長病假超過六個月致列丙等，按實際工作月數比例(扣除

事、病假及延長病假日數)發給。 

（二） 年度中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者，或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

積達一大過者，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三） 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二次，或累積曠職達

四日者，發給三分之一數額。 

（四） 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一次，或累積曠職達

三日者，發給三分之二數額。 

（五） 年度中受申誡之懲戒處分者，發給四分之三數額。 

十二月一日在職人員，如同月二日至三十一日經依法停職且應俟停

職原因消滅後始得補辦年終考績(核、成)者，年終工作獎金應暫予停發，

並於停職原因消滅補辦年終考績(核、成)後，配合考績(核、成)等次再

行辦理。 

各機關學校教師、依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規定以機

要人員方式進用之縣轄市副市長、區長及依法官法第七十一條第七項及

第八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準用公務人員相關規定之法官、檢察官，如有違

失之事實，得由各機關學校依其適用之獎懲規定，參酌前二項規定不發、

減發或暫予停發年終工作獎金。但各中央主管機關依前二項規定訂有補

充規定者，從其規定辦理。 

八、 已核定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之事業機構現職人員，不發給年終工作

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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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年度中轉任已核定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之事業機構或由該等事業機

構轉任適用本注意事項之機關者，其年終工作獎金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本注意事項發給對象，於年度中辭職轉任或商調至已核定實施用人

費率單一薪給之事業機構服務，至十二月一日仍在職，其年資未間

斷者，得由原服務機關按其辭職轉任或商調時所支待遇基準及當年

實際在職月數比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二） 已核定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事業機構人員，於年度中商調至適用

本注意事項之機關服務，至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按實際調任月數

比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十、 各機關派駐境外支領外幣待遇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支給基準，由行政  

院另定之。 

十一、 年度中調任境外機構服務或調返國內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 本注意事項發給對象，於年度中調任境外服務，至十二月一日仍在

職，其年資未間斷者，由原服務機關按其調任時在國內所支待遇基

準及當年在國內實際在職月數比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二） 各機關派駐境外支領外幣待遇人員，於年度中調返國內，並派至適

用本注意事項之機關服務，至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按實際調任國

內月數比例，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 

十二、 下列人員比照本注意事項規定核發年終工作獎金： 

（一） 各機關考試錄取分發（配）訓練或學習人員。 

（二） 聘用人員。 

（三） 約僱人員。 

（四） 職務代理人。 

（五） 臨時人員。但工程管理費、接受委託或補助之研究計畫經費或各級

醫療機構醫療作業基金進用之人員，依第三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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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應徵服替代役或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結訓之役男。 

前項第一款人員，屬依規定或比照支領學生津貼者，不得發給。 

第一項第五款但書之臨時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之發給，除機關另有

規定或以契約約定，從其規定或約定外，得由機關視經費狀況衡酌發給；

其發給金額均不得逾於一點五個月之發給基準。 

十三、 按日計酬臨時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依下列規定發給： 

（一） 按日計酬臨時人員依其十二月份所支薪酬數額乘以一點五個月乘以

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算發給；上開在職月數比例係依其當年度實際

在職日數合併計算後，以三十日折算一個月，未滿三十日之畸零日

數，以一個月計算，至十二月份所支薪酬數額均以日薪乘以三十一

計算（例如日薪九八二元，一月至十二月間計在職一八九日；其當

年應發給之年終工作獎金為二六、六三七元。計算方式如下：日薪×

31×1.5個月×7/12）。 

（二） 十二月份到職且於當月三十一日前離職，年度中未曾在職者，依十

二月份實際支給之薪酬數額乘以一點五個月乘以十二分之一計算發

給。 

十四、 應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結訓之役男，其年終工作獎金核發基

準，依月支薪額乘以十二分之四計算發給。但接受二階段訓練結訓

者，依其結訓年度月支薪額乘十二分之二計算發給。 

十五、 中央各機關所需經費，由各機關相關預算支應，各機關應依照經費

支領規定程序及預算執行要點有關規定辦理。公營事業機構與地方

機關按其預算核列方式自行依照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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